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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6 年连霍高速
林带建设，征租郑州高
新区双桥办事处前庄
王村500多亩土地。在
高速路两侧各建了200
米的绿化带。村两委
及办事处将村中即将
成熟的 500 亩小麦清
除，把建筑垃圾和黄土
掩埋到基本农田内。

举报人希望了解：
1.基本农田掩埋垃

圾是否违法；
2.每侧 200米绿化

带是否违反政策；
3.数百万方垃圾如

何处理。

中原区西四环与
陇海路交叉口汇泉西
悦城 7号院 14号楼 17
楼 ，高铁噪音扰民。

郑州市新郑市梨
河镇梨河村，新郑市永
兴工贸有限公司生产
过程中排放废气，污染
环境；工业废渣在厂区
周围挖坑填埋；废水通
过 机 井（大 门 口 进 去
200 米 左 右）流 入 地
下，污染水源；影响村
民身体健康。

新郑市郑州兴中
塑料彩印公司，地址在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
梅山路东侧。该企业
生产时，经常不开启环
保设备，生产废气刺鼻
难闻，特别是晚上生产
影响周边。举报人称
该企业存在废气直排
现象，排放超标，违法
生产。

新郑市河南福华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地
址在郑州市新郑市新
村镇陈庄村。该企业
噪声大，秋冬管控期间
从不停产，环保设备不
达标或不使用，废气排
放超标，监控不达标，
设备不达标。

河南省国有企业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下属十四
个分公司，近一百个收
费站的污水处理工程
形同虚设，大量生活污
水直接排入地下，有的
甚至直接污染淮河、黄
河、南水北调等河流水
源。河南高速公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污
水 处 理 工 程 是 2019、
2010 年实施的，在公
司法人房益林的干预
下 ，工 程 质 量 极 为 低
劣，多次验收均不能达
标，工程验收组公然用
瓶装纯净水来检测，水
质才得以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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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19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达该区域现场进行核查。土地现状为连霍高速
公路南北两侧绿化带，种植有树木、草坪，目前，地表上未发现有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针对群众提出
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1.基本农田掩埋垃圾是否违法。
据高新区有关部门2019年 3月8日委托第三方出具的《连霍高速K588-K590段北部场地岩土工程

勘探报告》显示：“部分地块地下存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二十一条：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
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属违法行为。

2.每侧 200米绿化带是否违反政策。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6 年郑州市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

〔2016〕18号）统一部署，规划建设的环城生态景观带。2018年冬季，根据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
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指挥部下发的《郑州市林业生态廊道及绿道建设实施方
案》要求，对其树种和景观效果进行了再提升。

3.数百万方垃圾如何处理。
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和高新区国土规划住建局已于2021年 4月 15日，委托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河

南省诚建检验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前庄王村连霍高速两边基本农田进行土壤污染检测和垃圾探
查鉴定。目前，因无法精确确定垃圾类型、具体位置和方量，待鉴定结果出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进行分类处置，最终达到无害化处理。

关于高铁噪声问题，2021年 4月 9日，收到第二批编号D2HA202104080048问题后，中原区政府
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汇泉西悦城项目南侧与郑西高铁的最近距离约为 110米，该段
高铁两侧无隔音装置，列车通过时存在噪音。4月 11日，中原区政府函请郑州市铁路局制定相关降噪
措施，解决高铁噪音扰民问题。4月 13日，郑州市铁路局复函说明该铁路专线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按照
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铁路规划、建设、验收手续完备，运营依法合规。中原区对该区域绿化进行整体
提升，美化小区周边环境，增加高铁与小区之间的绿植密度，降低噪音。

4月 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污染环境”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经了解，该企业因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原因，于2021年 3月初

停产至今。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氯化氢，经“三级降膜吸收塔+水吸收+碱吸收”处理
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厂区内可闻见轻微气味，经查阅该企业近期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废气
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排放许可浓度限值。2021年 4月 24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无组织废气进行取样检测，待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工业废渣在厂区周围挖坑填埋”问题。
该企业的工业废渣为精馏工序产生的残渣，属于危险废物，每年产生量在 1.5~1.8吨，存入危废暂

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河南中环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运处置。2021年 4月 24日，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工作人员对该企业厂区周围土地进行排查，未发现挖坑填埋工业废渣情况，同时，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厂区周围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待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废水通过机井（大门口进去200米左右）流入地下，污染水源”问题。
经调查，该企业无生产废水，生产用水主要为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建设有一个16米×8米×

1.5米的应急池，用于安全应急使用。对该企业厂院内进行排查，未发现有机井，在企业东北方向厂界
外 30米处，有一口用于农田灌溉的机井；北侧 200米处厂界外，有一口水井，供周围企业员工生活使
用。2021 年 4月 24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两口井进行取水检测，
2021年 4月 25日，新郑市疾控中心对新郑市永兴工贸有限公司生活用水取样检测，待结果出来后做进
一步处理。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该举报件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该企业印刷线自2021年 4月 19日停运检修，分切、制袋线正常运行，主要产污环节为印刷产生有

机废气，配套安装有RTO设施收集处理。
（一）关于“该企业生产时，经常不开启环保设备”问题。
该企业主要产污环节为印刷产生有机废气，配套安装有RTO设施收集处理，印刷线及其配套的

RTO设施安装有智能用电监控。生产时须先开启RTO设施，采用天然气辅助燃烧加热，产生的热量
作用于印刷线，印刷工序才能正常运行，不存在“生产时经常不开启环保设备”现象，该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生产废气刺鼻难闻，特别是晚上生产影响周边”问题。
该企业位于富源路工业园，东侧为河南煤炭建设集团机电安装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西侧为河南

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南侧为郑州市申翔商贸有限公司，北侧为郑州豫安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周
边无环境敏感点，无居民区。该企业建有密闭的厂房，印刷工序进行了二次密闭，配套RTO设施收集
处理有机废气，生产时印刷车间能闻到刺鼻油墨味，车间外闻不到刺鼻漆味，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该企业存在废气直排现象，排放超标，违法生产”问题。
该企业废气通过RTO设备收集处理，不存在直排现象，印刷车间二次密闭，且已按照排污许可要

求于2021年 3月 8日，完成本年度的自行监测，自行监测结果显示不超标。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配套
建设污染防治设施齐全，不存在“废气直排，排放超标，违法生产”现象，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3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该举报件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该企业噪声大”问题。
该企业所有生产设备位于密闭的车间内，生产过程中原材料装卸和除尘器风机以及物料运输车辆

会产生噪音。新郑市委托河南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厂界噪声排放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白
天最高值为59分贝，夜晚最高值为49分贝。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秋冬管控期间从不停产”问题。
2020~2021年秋冬季管控自 2020年 11月 5日至 2021年 3月 15日，管控期间，红色预警期间停

产，橙色预警期间减产50%，黄色预警期间不管控。管控期间用电量为614.0682万度，9月，正常生产
期间用电量为 6211.2905万度，日用电量为 310.5645万度，10月，正常生产期间用电量为 4623.9387
万度，日用电量为231.1969万度，管控期间日用电量为6.8229万度，远达不到正常开炉生产用负荷。

2020年 10月 10日，该企业拟对生产过程中无组织排放情况及环保设备进行提升治理。该企业于
2020年 11月 5日，向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及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递交了停炉报告，经查阅，废
气排放在线监控平台显示，各排放口于2020年 11月 5日凌晨3点，在线数据显示停运。

该企业于2021年 2月 23日，向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及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递交了开炉调
试报告，至3月 25日陆续恢复正式生产。该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环保设备不达标或不使用，废气排放超标”问题。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上料、熔炼过程中会产生粉尘，配备有5套袋式脉冲除尘器，企业使用环保设备无

相关强制标准要求，根据生产工艺及生产配套需求，有组织排放满足行业相关标准即可。该企业生产过
程中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安装有废气排放口在线自动监控，并且实时同河南省生态环保厅监控中心联
网，生产过程中环保设备不使用，废气排放在线监控数据将异常高，排放量超过排放标准（颗粒物排放标
准：10毫克每立方米），后台监控会报警并有相关记录，截至目前，在线监控数据无异常记录。4月23日，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河南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有组织及无组织
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4月27日，监测报告显示有组织排放及无组织排放均达标。该问题部分属实。

（四）关于“监控不达标，设备不达标”问题。
按照要求该企业需要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河南省生态环保厅监控中心联网，监控设备由

河南牡丹联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安装，该公司安装 5套废气排放口在线自动监控设施，均通过郑
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及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核查验收。

该企业使用的在线监控设备及后期运维由河南牡丹联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该环保科技公司
的在线监控设备获得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符合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该问题不属实。

4月 25日、26日，针对举报件反映收费站生活污水排放浓度不达标、乱排放等问题，郑州市交通局
积极协调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人员参加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河南
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境 15个收费站点进行了实地检查核实。经查：除沟赵站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未建设独立的污水处理站外，其余14个收费站均提供了水质检测报
告，检测报告显示污水排放浓度均符合排放标准。检查时，未发现“有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地下，有
的甚至直接污染淮河、黄河、南水北调等河流水源”等问题。

综上所述，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境 15个收费站点实地核实情况与举报反映生活
污水排放浓度不达标、乱排放等问题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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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高新区管委会处理情况如下：
1.基本农田掩埋垃圾是否违法。
垃圾探查及土壤污染鉴定结果出具后，高

新区管委会将依法依规查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数百万方垃圾如何处理。
鉴定结果出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由专业
机构针对垃圾类型及数量制定处置方案，进行
分类处置，最终达到无害化处理。

3.书面告知申请人查处结果。
案件办结后，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

示，同时，在《郑州日报》进行公示，告知申请人。

4月 26日上午，中原区相关人员专程赴郑
州市铁路局进行对接，协调降噪措施事宜，目
前，正在等待郑州市铁路局答复，中原区将持
续积极加强沟通。4月 21日至 24日，柳湖街道
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汇泉西悦城5号
院、6号院房屋内和 7号院 1栋西侧，共选取 6
个点位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报告显示符合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该小
区执行声环境功能区 4b类，环境噪声限值：昼
间70、夜间60），后续将对其他噪声敏感点持续
进行检测。4 月 26 日，柳湖街道召集业主代
表、社区人员、物业人员、项目建设方召开群众
恳谈会，组建由街道、社区、业主、物业及项目
方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及时征求汇总群众意
见，建立日通报机制，向居民反馈工作进展情
况，促进问题妥善解决。4月 27日，工作专班
组织部分业主代表实地查看其他高铁附近区
域降噪措施情况，商讨征求降噪措施。

新郑市要求梨河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继续加大监管力度，发现问题依法依规
查处到位。

新郑市要求龙湖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继续加大监管力度，发现问题依法依规
查处到位。

新郑市要求新村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继续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配套污水处
理站无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意见、规章制度和运
行记录不完善、接驳市政管网无水质检测报告
等问题，联合检查组向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建议，河南高速
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诚恳接受，并制定了详
细的整改措施。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